
 

 

证券代码：300328        证券简称：宜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6号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72 号）核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宜安科技”）非公开发行 5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

8.6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0,115,602.5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19,884,397.42 元。2018年 2 月 26日，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6138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已全部

存放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的监督

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2018年 3 月 13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2018年 5月 7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

议案》，同意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对宜安云海增资的募集资金。2018

年 5 月 14 日，宜安科技、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巢湖市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4 月 3 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

方监管协议”），将公司原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变更至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行。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基本情况 

1、宜安云海轻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基地项目账户基本情况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注销前账户余

额（含利息收

入）（元） 

1 
东莞宜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皇岗支行 

78190188000118564 4,575.64 

2 
巢湖宜安云海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巢湖市分行 

34050177610800000741 2,357.25 

2、非晶合金（液态金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账户基本情况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注销前账户余

额（含利息收

入）（元） 

1 
东莞宜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皇岗支行 

78190188000118482 88,901,691.59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为降低管理成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宜安科技和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

将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注销，并将上述专用账户余

额（含利息收入）转入各自银行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

已办理完毕，宜安科技、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巢湖市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及

宜安科技、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皇岗支

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6月 1日 


